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文件

宝水务〔2024〕15号

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函

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：

根据宝财〔2018〕19 号文的要求，局属上海市宝山区给排

水管理所因功能性原因造成三座泵站报废，明细如下：四元泵站

（临泵） 原值 746200元，春雷泵站 （临泵） 原值 747440元，

庆安泵站 原值 2063082元，共计 3556722元。根据资产处置要

求，拟作办理报废处置。

特此致函。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

2024年 4月 9日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9日印发

（共印 4份）


